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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部分規定修正總說
明 

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以下簡稱本規範）自九十八年四月

二十九日發布實施，為因應臺灣社會即將邁入高齡化社會，並融入通用

設計概念，藉此喚醒各界重視人行環境設施之興建及改善，以營造都市

優質生活環境，爰修正本規範部分規定，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為增加行人併排行走之舒適性及安全性，爰修正人行道淨寬以 2.5

公尺以上為宜。（修正規定第 6.1節） 

二、修正人行通道側邊高度 0.6至 2.1公尺間不得有 0.1公尺之凸出物。

（修正規定第 6.2節） 

三、為使語意益臻明確易懂，爰修正 6.3 節節名為橫越人行道之車行穿

越道，並修正穿越道之平臺寬度以 1.2公尺以上為宜。(修正規定第

6.3節) 

四、為確保通行安全，修正無障礙通路最小淨寬以 2.5 公尺以上為宜，

並針對側向高差之防護設施及通路上之排水格柵或蓋板，酌作文字

修正。（修正規定第 14.1節） 

五、路緣斜坡應配合無障礙通路之動線與行人穿越道位置對齊，並平緩

順接。（修正規定第 14.2節） 

六、因應人行道淨寬度修正，修正無障礙坡道淨寬度以 2.5 公尺以上為

宜。（修正規定第 14.3節） 

七、修正植穴與植栽帶面積淨面積應大於 1平方公尺。（修正規定第 16.2

節） 

八、修正道路護欄設置應依交通部訂定之交通工程規範辦理。（修正規定

第 20.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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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6.1 人行道淨寬 

人行道淨寬係指人行道總寬扣

除公共設施後可供行人通行之

連續淨空間，以 2.5 公尺以上

為宜，一般情況不得小於 1.5

公尺，因局部路段空間受限

時，不得小於 0.9公尺。 

6.1 人行道淨寬 

人行道淨寬係指人行道總寬扣

除公共設施後可供行人通行之

連續淨空間，一般情況不得小

於 1.5 公尺，如因局部路段空

間受限時，不得小於 0.9公尺。 

提升行人併排行

走之舒適性與安

全性，爰修正淨寬

度以 2.5 公尺以

上為宜，並酌作文

字修正。 

6.2 人行道坡度與淨高 

1.人行道橫坡度最小 0.5%，最

大 5%。與鄰接地面仍有高差

者，得以設置階梯方式處理。 

2.人行道縱坡度應配合道路縱

坡度；無法配合者，得另行

設計。一般縱坡度以 5%以下

為宜，最大縱坡度不得大於

12%。 

3.人行道上方淨高以 2.1 公尺

以上為宜，且於通道側邊高

度 0.6 至 2.1 公尺間不得有

0.1公尺之凸出物。 

6.2 人行道坡度與淨高 

1.人行道橫坡度最小 0.5%，最

大 5%。如與鄰接地面仍有高

差，可以設置階梯方式處理。 

2.人行道縱坡度應配合道路縱

坡度，但無法配合者，得另

行設計。一般縱坡度以 5%以

下為宜，最大縱坡度不得大

於 12%。 

3.人行道上方淨高以 2.1 公尺

以上為宜，且於通道側邊高

度 0.6～2.0 公尺間不得有

0.1公尺之凸出物。 

基於人行道通行

最小淨高度宜有

一致性之規定，爰

本節第 1點及第 2

點 酌 作 文 字 修

正，並修正第 3點

人行通道側邊高

度 0.6至 2.1公尺

間不得有 0.1公尺

之凸出物。 

6.3 橫越人行道之車行穿越道 

1.穿越道係指巷道、停車場及

公共場所等出入口提供車輛

橫越人行道之通過，宜考量

維持人行道之平順、暢通，

設置參考例如圖 6.3.1 至

6.3.3。 

2.穿越道斜坡度不宜大於

10%，設置平臺時寬度以 1.2

公尺以上為宜，最小 0.9 公

尺。 

6.3 橫越人行道之穿越道 

1.穿越道係指巷道、停車場及

公共場所等出入口提供車輛

橫越人行道之通過，宜考量

維持人行道之平順、暢通，

設置參考例如圖 6.3.1～

6.3.3。 

2.穿越道斜坡度不宜大於

10%，設置平台時寬度以 1.2

公尺為宜，最小 0.9公尺。 

 

本節節名、第 1

點、第 2點及附圖

名稱酌作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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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圖            斜視圖 

圖 6.3.1 橫越人行道之車行穿越道圖例 

(人行道寬度足夠時) 

 

平面圖            斜視圖 

圖 6.3.2 橫越人行道之車行穿越道圖例 

(鄰接綠帶時) 

 

平面圖            斜視圖 

圖 6.3.3 橫越人行道之車行穿越道圖例 

(人行道寬度不足時) 

 
     平面圖            斜視圖 

圖 6.3.1 橫越人行道之穿越道圖例 

(人行道寬度足夠時) 

 
平面圖            斜視圖 

圖 6.3.2 橫越人行道之穿越道圖例 

(鄰接綠帶時) 

 
平面圖            斜視圖 

圖 6.3.3 橫越人行道之穿越道圖例 

(人行道寬度不足時） 

 

14.1 無障礙通路 

市區道路宜視實際狀況於人行

道設置無障礙通路，其主要項

目包含路緣斜坡、無障礙坡道

及導盲設施。 

設置無障礙通路之一般性規定

如下： 

1.無障礙通路淨寬以 2.5 公尺

以上為宜，一般情況下不得

小於 1.5 公尺，如因局部路

段空間受限時，不得小於 0.9

公尺，最小淨高 2.1公尺。 

2.無障礙通路縱坡度宜小於

5%，不宜大於 8.33%(1:12) 。 

3.無障礙通路淨寬不足 1.5 公

尺者，應於通路轉向處設置

轉向平臺；並於適當地點設

14.1 無障礙通路 

市區道路宜視實際狀況於人行

道設置無障礙通路，其主要項

目包含路緣斜坡、無障礙坡道

及導盲設施。 

設置無障礙通路之一般性規定

如下： 

1.無障礙通路最小淨寬為 0.9

公尺，最小淨高 2.1公尺。 

2.無障礙通路縱坡度宜小於

5%，不宜大於 8.33%(1:12) 。 

3.無障礙通路淨寬不足 1.5 公

尺者，應於通路轉向處設置

轉向平台；並於適當地點設

置等待平台，平台長寬各 1.5

公尺以上，平台間距宜小於

60公尺。 

一、 因應第 6.1

節人行道淨

寬度調整，爰

本節第 1 點

增訂無障礙

通路淨寬以

2.5公尺以上

為宜。 

二、 本節第 3 點

酌作文字修

正。 

三、 為確保通行

安全，針對無

障礙通路側

向高差之防

護設施及通

路上之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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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等待平臺，平臺長寬各 1.5

公尺以上，平臺間距宜小於

60公尺。 

4.無障礙通路之鋪面規定如

下： 

(1)表面宜維持平順，並宜採

防滑材質。 

(2)採石材或磚材鋪面者，其

接縫處均應勾縫處理，勾

縫完成後應與鋪面齊平。 

5.無障礙通路如無側牆且高於

相鄰地面 20公分以上，應設

置高度 5 公分以上之防護緣

(參見圖 14.1.1所示)；高於

相鄰地面 75公分時，除防護

緣外應加設安全護欄或護

牆，總高度不得小於 1.1 公

尺 (參見圖 14.1.2所示)。 

6.無障礙通路上應避免設置排

水溝進水格柵或蓋板，無法

避免時，格柵長邊應與行進

方向垂直，開孔短邊宜小於

1.3 公分；蓋板宜具止滑特

性。 

（單位：公分） 

圖 14.1.1 無障礙通路設置防護緣示意圖 

 

（單位：公分） 

圖 14.1.2 無障礙通路設置安全護欄示意圖 

4.無障礙通路之鋪面規定如

下： 

(1)表面宜維持平順，並宜採

防滑材質。 

(2)若採石材或磚材鋪面，其

接縫處均應勾縫處理，勾

縫完成後應與鋪面齊平。 

5.無障礙通路如無側牆且高於

相鄰地面 20公分以上，應設

置高度 5 公分以上之防護緣

(參見圖 14.1.1所示)；高於

相鄰地面 75公分以上時，除

防護緣外應加設高度 1.1 公

尺以上之安全護欄或護牆

(參見圖 14.1.2所示)。 

6.無障礙通路上應儘量避免設

置排水溝進水格柵或蓋板，

無法避免時，長邊應與行進

方向垂直，開孔短邊宜小於

1.3公分。 

（單位：公分） 

圖 14.1.1 無障礙通路設置防護緣示意圖 

 
（單位：公分） 

圖 14.1.2 無障礙通路設置安全護欄示意圖 

格 柵 或 蓋

板，爰本節第

4點至第 6點

酌作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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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路緣斜坡 

路緣斜坡係指將人行道或交通

島平順銜接至車道之平緩斜

坡，設置參考例如圖 14.2.1至

14.2.3。 

路緣斜坡之設置應符合下列規

定： 

1.路緣斜坡應配合無障礙通路

之動線與行人穿越道位置對

齊，並平緩順接。 

2.路緣斜坡之淨寬不包括側坡

之寬度宜大於 1.2公尺。 

3.路緣斜坡之坡度宜小於

8.33%(1:12)；高低差小於 20

公分者，其坡度得酌予放

寬，並參照下表規定設置。 

表 14.2.1 路緣斜坡坡度 

高低差 
20公分

以下 

5公分

以下 

3公分

以下 
 

坡度 
10% 

(1:10) 

20% 

(1:5) 

50% 

(1:2) 
 

4.斜坡頂所連接之人行道或坡

頂平臺，其橫坡度不得大於

5%。 

5.路緣斜坡之鋪面材質應具止

滑之特性。 

 
圖 14.2.1 路緣斜坡設計圖例(路段) 

14.2 路緣斜坡 

路緣斜坡係指將人行道或交通

島平順銜接至車道之平緩斜

坡，設置參考例如圖 14.2.1～

14.2.3。 

路緣斜坡之設置須符合下列規

定： 

1.路緣斜坡應配合無障礙通路

之動線與行人穿越道位置設

置。 

2.路緣斜坡之淨寬不包括側坡

之寬度宜大於 1.2公尺。 

3.路緣斜坡之坡度宜小於

8.33%(1:12)；高低差小於 20

公分者，其坡度得酌予放

寬，並參照下表規定設置。 

表 14.2.1 路緣斜坡坡度 

高低差 
20公分

以下 

5公分

以下 

3公分

以下 
    

坡度 
10% 

(1:10) 

20% 

(1:5) 

50% 

(1:2) 
    

4.斜坡頂所連接之人行道或坡

頂平台，其橫坡度不得大於

5%。 

5.路緣斜坡之鋪面材質應具止

滑之特性。 

 

圖 14.2.1 路緣斜坡設計圖例(路段) 

一、 考量與道路

交通標誌標

線號誌設置

規則中「行人

穿越道」用詞

之一致性，爰

附圖內酌作

文字修正。 

二、 為確保無障

礙通路之順

暢與通行安

全，針對路緣

斜坡設計規

定，爰本節第

1點酌作文字

修正。 

三、 本節第 4 點

酌作文字修

正。 

(斷面 A參見圖 14.2.3) (斷面 A參見圖 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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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2.2 路緣斜坡設計圖例(轉角) 

 

圖 14.2.3 路緣斜坡設計圖例(橫斷面) 

 
圖 14.2.2 路緣斜坡設計圖例(轉角) 

 

圖 14.2.3 路緣斜坡設計圖例(橫斷面) 

14.3 無障礙坡道 

無障礙通路縱坡度超過 5%者，

應視為無障礙坡道，但不包括

路緣斜坡。無障礙坡道之配置

方式應符合本節規定。 

1.無障礙坡道淨寬以 2.5 公尺

以上為宜，供兩輛輪椅併行

者最小淨寬為 1.5 公尺，如

因局部路段空間受限時，不

得小於 0.9 公尺；坡道上方

最小淨高為 2.1公尺。 

2.無障礙坡道最大縱坡度為

8.33%(1:12)，最大橫坡度為

2%。 

3.無障礙坡道長度限制依表

14.3.1規定，超過限制長度

者應按第4款設置緩衝平臺。 

表 14.3.1 無障礙坡道長度限制 

縱坡度(G) 斜坡限制長(水平投影方向) 

6.25%(1:16)≦G

≦8.33%(1:12) 
9公尺 

5%(1:20)≦G≦

6.25%(1:16) 
12公尺 

14.3 無障礙坡道 

無障礙通路縱坡度超過 5%者，

應視為無障礙坡道，但不包括

路緣斜坡。無障礙坡道之配置

方式應符合本節規定。 

1.無障礙坡道之最小淨寬為

0.9公尺，供兩輛輪椅併行者

最小淨寬為 1.5 公尺；坡道

上方最小淨高為 2.1公尺。 

2.無障礙坡道最大縱坡度為

8.33%(1:12)，最大橫坡度為

2%。 

3.無障礙坡道長度限制依表

14.3.1規定，超過限制長度

者應按第4款設置緩衝平台。 

表 14.3.1 無障礙坡道長度限制 

縱坡度(G) 斜坡限制長(水平投影方向) 

6.25%(1:16)≦G

≦8.33%(1:12) 
9公尺 

5%(1:20)≦G≦

6.25%(1:16) 
12公尺 

4.無障礙坡道需設置平台的位

置包括坡頂、坡底、轉向處

一、 配合 6.1 節

人行道淨寬

度調整，爰本

節第 1 點酌

作文字修正。 

二、 本節第 3 點

至第 6 點酌

作文字修正： 

 

 

(斷面 A參見圖 14.2.3) 
(斷面 A參見圖 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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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無障礙坡道需設置平臺之位

置包括坡頂、坡底、轉向處

及第 3 款規定所設之緩衝平

臺。平臺最小縱向長度為 1.5

公尺；平臺最小寬度不得小

於坡道寬度，坡頂、坡底、

轉向平臺寬度亦不得小於

1.5公尺；平臺上方最小淨高

為 2.1 公尺；平臺最大坡度

為 2%。 

5.無障礙坡道兩側應設置連續

之扶手，扶手端部須採防勾

撞處理。採雙道扶手時，扶

手上緣距地面高度分別為 65

及 85公分；採單道扶手時，

高度為 75 至 85 公分。扶手

若鄰近牆面則應與牆面保持

3至 5公分淨距。扶手採圓形

斷面時外徑為 2.8 至 4 公

分；採用其它斷面形狀，外

緣週邊長 9至 13公分。 

6.無障礙坡道及平臺如無側牆

則應設置高度 5 公分以上防

護緣；鋪面材質應具止滑之

特性。 

及第 3 款規定所設之緩衝平

台。平台最小縱向長度為 1.5

公尺；平台最小寬度不得小

於坡道寬度，坡頂、坡底、

轉向平台寬度亦不得小於

1.5公尺；平台上方最小淨高

為 2.1 公尺；平台最大坡度

為 2%。 

5.無障礙坡道兩側應設置連續

之扶手，扶手端部須採防勾

撞處理。採雙道扶手時，扶

手上緣距地面高度分別為 65

及 85公分；採單道扶手時，

高度為 75～85公分。扶手若

鄰近牆面則應與牆面保持 3

～5公分淨距。扶手採圓形斷

面時外徑為 2.8～4公分；採

用其它斷面形狀，外緣週邊

長 9～13公分。 

6.無障礙坡道及平台如無側牆

則應設置高度 5 公分以上防

護緣；鋪面材質應具止滑之

特性。 

16.2 植栽設計要點 

1.道路宜加強綠化，包括留設

植穴或植栽帶及導入雨水澆

灌之功能。 

2.鄉村或市郊等地區，為表現

自然景觀或當地植栽特色，

宜採多種類之原生或鄉土樹

種，考量以自然群植方式配

置。 

3.植栽設計時宜考量道路所需

功能，包括防止眩光、誘導

車行、遮蔽不良景觀、綠蔭、

減低噪音、減少空氣污染

16.2 植栽設計要點 

1.道路宜加強綠化，包括留設

植穴或植栽帶及導入雨水澆

灌之功能。 

2.鄉村或市郊等地區，為表現

自然景觀或當地植栽特色，

宜採多種類之原生或鄉土樹

種，考量以自然群植方式配

置。 

3.植栽設計時宜考量道路所需

功能，包括防止眩光、誘導

車行、遮蔽不良景觀、綠蔭、

減低噪音、減少空氣污染

依市區道路及附

屬工程設計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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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植栽配置不得妨礙行車

視線及行車安全。 

4.植栽選種宜考量耐候、耐污

染、耐旱、耐鹽、耐風、抗

病蟲及易維護管理等適地性

的原生樹種，並避免選取生

態入侵種、惡臭、味濃、有

毒花粉、易分泌汁液或易落

果之樹種。 

5.若採用淺根、板根、柱狀支

持根之樹種，應考量避免日

後產生負面之影響。 

6.植穴與植栽帶面積儘量加

大，淨面積應大於 1 平方公

尺，並優先採連續性帶狀方

式設計。 

7.植栽存活所需最小土壤厚

度，草本植物 15公分以上，

灌木類 30公分以上，大灌木

及小喬木 45公分以上，淺根

性喬木 60公分以上，深根性

喬木 90公分以上。 

8.適合植栽生長所需土壤厚

度，草本植物 30公分以上，

灌木類 45公分以上，大灌木

及小喬木 60公分以上，淺根

性喬木 90公分以上，深根性

喬木 150公分以上。 

9.路權內之栽植空間，宜考量

土壤通氣性、排水性、保水

性等，使適宜植物之生長。 

等。植栽配置不得妨礙行車

視線及行車安全。 

4.植栽選種宜考量耐候、耐污

染、耐旱、耐鹽、耐風、抗

病蟲及易維護管理等適地性

的原生樹種，並避免選取生

態入侵種、惡臭、味濃、有

毒花粉、易分泌汁液或易落

果之樹種。 

5.若採用淺根、板根、柱狀支

持根之樹種，應考量避免日

後產生負面之影響。 

6.植穴與植栽帶面積儘量加

大，淨面積不宜小於 1 平方

公尺，並優先採連續性帶狀

方式設計。 

7.植栽存活所需最小土壤厚

度，草本植物 15公分以上，

灌木類 30公分以上，大灌木

及小喬木 45公分以上，淺根

性喬木 60公分以上，深根性

喬木 90公分以上。 

8.適合植栽生長所需土壤厚

度，草本植物 30公分以上，

灌木類 45公分以上，大灌木

及小喬木 60公分以上，淺根

性喬木 90公分以上，深根性

喬木 150公分以上。 

9.路權內之栽植空間，宜考量

土壤通氣性、排水性、保水

性等，使適宜植物之生長。 

20.2 護欄、欄杆 

道路護欄設置應依交通部訂定

交通工程規範辦理，橋梁欄杆

設置應依交通部訂定公路橋梁

設計規範辦理。 

20.2 護欄、欄杆 

道路護欄設置應依交通部頒布

「交通工程手冊」辦理，橋梁

欄杆設置應依照交通部頒布

「公路橋梁設計規範」辦理。 

配合交通部訂定

之交通工程手冊

於 104 年 2 月 2

日廢止，另訂定交

通工程規範供辦

理交通工程設施

之規劃與設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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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爰酌作文字修

正。 

 


